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2-01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六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六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召开， 会议以通讯方式表

决，会议应参与表决人数为

5

人，实际表决人数

5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机构调整的议案；

现根据公司工作需要，决定：

①

分拆营运投资管理中心为

"

投资管理中心

"

和

"

营运管理中心

"

；

②

撤销

综合管理中心，其职责并入董秘处；

③

撤销营销中心，其职责分别并入营运管理中心和湖南金健米业营销

有限公司；

④

财务管理中心下设二级机构

"

成本管理部

"

，负责公司成本的核算和监控，其他机构设置不变。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修改《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2-02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收到公司副总裁、 总农艺师王建龙先生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王建龙先生因工作和专业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总农艺师的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王建龙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３

，

５０９

，

３８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１０．１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都化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８４０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３．８８

元，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２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１６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本次分派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变

为

２４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３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的

７４．６３％

，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解除

部分限售股份后，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１３

，

５３０

，

６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４．５０％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宋睿及其一致行动人牟嘉云、张明达

３

位股东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

中承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发行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

的股份。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

１８

位股东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以及自愿

锁定的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覃琥玲、刘晓霞、尹辉、张光喜、李宏、邓伦明还承诺：除前述

锁定期外，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３．

公司发行上市后新聘任的董事、高管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王生兵为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聘任王生兵为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聘任王生兵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截止目前，王生兵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股，公司

上市后至今，王生兵没有增持公司流通股份。

王生兵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相关股东

将授权公司董事会于证券交易所办理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４．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三、关于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

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

本次解除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限售股份数量为

３３

，

５０９

，

３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１２％

。其中，覃

琥玲已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２％

）质押用于融资。除覃琥玲

部分股权处于质押状态，其余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况。

上述解除限售股份中，因覃琥玲、刘晓霞、尹辉、张光喜、王生兵、邓伦明、李宏七人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故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的股份数为

２０

，

４９４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９％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１

名法人股东和

１７

名自然人股东。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股）

备注

１

华侨投资（亚洲）有限

公司

１３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２

覃琥玲

６

，

０６２

，

１６０ ６

，

０６２

，

１６０ １

，

５１５

，

５４０

董事、高管；质押

３

刘晓霞

２

，

７９７

，

９２０ ２

，

７９７

，

９２０ ６９９

，

４８０

高管

４

尹辉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６４１

，

１９０

董事

５

王生兵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６４１

，

１９０

董事、高管

６

张光喜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６４１

，

１９０

董事、高管

７

陈继梅

６９９

，

４８０ ６９９

，

４８０ ６９９

，

４８０

８

李宏

６９９

，

４８０ ６９９

，

４８０ １７４

，

８７０

监事

９

周燕

４６６

，

３２０ ４６６

，

３２０ ４６６

，

３２０

１０

杨思学

３４９

，

７４０ ３４９

，

７４０ ３４９

，

７４０

１１

马宏明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曾桂菊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３

姚传珍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４

邓伦明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监事

１５

敖强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周安谦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张钟

８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１８

曾桂俊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３３

，

５０９

，

３８０ ３３

，

５０９

，

３８０ ２０

，

４９４

，

０００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覃琥玲、刘晓霞、尹辉、张光喜、王生兵、邓伦明、李宏在解除限

售股份后需履行以下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部分股东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上

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

诺。

３．

截至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持有限售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违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作出承诺的行为。

４．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待公司履行完成必要的申请和批准程序后，保荐机构和保

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被担保人名称：

（

１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

２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复星医药”）

２

、本次担保金额：

（

１

）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一年期、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为复星医药产业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６６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

１１０

，

４００

万元。

（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齐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绅投资”）拟为公司向交通银行闸北支行已申

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包括本次担保在内，齐绅投

资累计为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４７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

（

３

）公司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为公司分别向浦发银行长宁支行已申请的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复星医药产业累计为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

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３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４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约

３１５

，

８９２．８０

万元（注：其中港

币兑人民币汇率按

１

：

０．８８

折算），占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３．９９％

；且均为公司与下属控股公司

间的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１５３

，

８０５．４６

万元（注：其中港

币兑人民币汇率按

１

：

０．８８

折算），占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６．５５％

。

５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复星医药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１

）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

业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一年期、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改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齐绅投资为公司向交通银行闸北支行已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３

） 改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为公司分别向浦发银行长宁支行已申请的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复星医药：

根据复星医药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

，

０９７

，

３２０

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９８６

，

９３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９７６

，

１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９

月，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４６３

，

２５１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１０６

，

７５５

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２

、复星医药产业：

复星医药产业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显林，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医药行业投资，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产业发展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５

，

３３０．８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５

，

３３０．８０

万

元，占

１００％

股权。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２１

，

６０７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１３３

，

７９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８７

，

８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复星医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２

，

６９０

万元，实现净利

润人民币

３８

，

１７４

万元。

根据复星医药产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４５１

，

５８６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１７０

，

４０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

２８１

，

１７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９

月，复星医药产业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

，

０２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７

，

２４２

万元。

三、保证合同

／

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由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一年期、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齐绅投资为公司向交通银行闸北支行已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流

动资金借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３

、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为公司分别向浦发银行长宁支行已申请的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复星医药产业和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故公司董事会同

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未安排反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约

３１５

，

８９２．８０

万元（注：其中港

币兑人民币汇率按

１

：

０．８８

折算），占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３．９９％

；且均为公司与下属控股公司

间的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孙）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１５３

，

８０５．４６

万元（注：其中港

币兑人民币汇率按

１

：

０．８８

折算），占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６．５５％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２

、保证合同

／

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

（临时会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全体监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原计划总投

资为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已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１４

，

９６０．７９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２

，

１８６．２１

万元（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鉴于当前国内胰岛素市场结构的变化，同意公司将“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变更为“重组人

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新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５１

，

０７６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其余投资人民币

１３

，

９２９

万元由本项目实施主体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自筹。由于新投资

项目与原拟投资项目中的部分建设内容相同，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实际变更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１８６．２１

万元，变更金

额占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９．７３％

。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临时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复星医药产业”）向平安银行上海分

行申请的一年期、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齐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向交通银行闸北支行申请的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交通银行闸北支行申请了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额度；该额度原由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现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该借款额度改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齐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向浦发银行长宁支行申请的借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分别向浦发银行长宁支行

申请了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上述借款原均由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现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上述借款改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原计划总投

资为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已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１４

，

９６０．７９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２

，

１８６．２１

万元（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鉴于当前国内胰岛素市场结构的变化，同意公司将“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变更为“重组人

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新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５１

，

０７６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其余投资人民币

１３

，

９２９

万元由本项目实施主体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自筹。由于新投资

项目与原拟投资项目中的部分建设内容相同，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实际变更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１８６．２１

万元，变更金

额占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９．７３％

。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集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为审议相关事项，董事会同意召集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安排如下：

１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股东大会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３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周二）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新华路

１６０

号（番禺路口）上海影城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周四）

６

、股东大会内容：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７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

权参加现场会议。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注：授权委托书参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８

、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或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或境外法人股东的注册登记证

明文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个人

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股东账户卡或复印

件于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９

：

００－９

：

３０

至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除上述参会登记外，公司不再另行安排股东大会现场登记，亦不接受股东以电话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９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

先生

／

女士 （身份证号码：

＿＿＿＿＿＿＿＿＿＿＿＿＿＿＿＿＿＿＿＿＿＿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股东账户：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出席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所示意见代为

行使表决权：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意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

＜

如适用

＞

（签章）：

受托人签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原投资项目名称：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

●

新投资项目名称：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

●

变更募集资金金额：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５１

，

０７６

万元，其中：

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 其余投资人民币

１３

，

９２９

万元由项目实施主体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自筹。由于新投资项目与原拟投资项目中的部分建设内容相同，本次募集资金投向

实际变更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１８６．２１

万元，变更金额占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９．７３％

。

●

新项目预计完成时间、投资回报率：

新项目的投资回收期（含项目建设期）为

９．７

年；经测算，预计新项目的内部收益率为

２８．５８％

。

●

新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一、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３４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或“公司”）于中国境内非公开

发行股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已完成非公开发行

３

，

１８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人民币

２０．６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５

，

５４９．２０

万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筹得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６３

，

５３９．２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募集资金已存入专项账户。

根据公司非公开股票发行方案，由下属控股公司江苏万邦、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

学有限公司分别以募集资金实施“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

目”以及“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及投资金额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 项目总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１

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

３７

，

１４７．０ ３７

，

１４７．０

２

青蒿琥酯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１８

，

９５８．８ １８

，

９５８．８

３

体外诊断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７

，

４４３．４ ７

，

４４３．４

合 计

６３

，

５３９．２ ６３

，

５３９．２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原计划总投

资为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已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１４

，

９６０．７９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２

，

１８６．２１

万元（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鉴于当前国内胰岛素市场结构的变化，公司拟将“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变更为“重组人胰

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新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５１

，

０７６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其余投资人民币

１３

，

９２９

万元由江苏万邦自筹。由于新投资项目与原拟投资项目中的部分建设内容相

同，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实际变更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１８６．２１

万元，变更金额占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９．７３％

。本次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原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以募集资金投资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其中：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重组人胰岛素原料

２

条

１

吨和

１

条

５

吨发酵规模的生产线及其厂房、新

建与其配套的化验室和实验室以及新建制剂卡式瓶和西林瓶生产线及其厂房，项目原计划实施周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截至目前，原“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中的土建主体工程已完工并通过验收；洁净厂房的立

板、顶板、主风管以及主管道等已完成安装；部分关键设备已到场并进入安装阶段。

鉴于当前国内胰岛素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三代胰岛素产品———胰岛素类似物增长迅速，且已成为市场

的主力产品，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同时，江苏万邦目前除了已掌握重组人胰岛素生产技术外，还掌握了胰岛素

类似物———甘精胰岛素和赖脯胰岛素的产业化生产技术，且两个产品的生产工艺与重组人胰岛素类似，可共用

生产线。为适应胰岛素市场的发展趋势，充分利用资源，并实现募投项目的效益最大化，公司拟将“重组人胰岛素

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变更为“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

上述已建成项目均将用于变更后的“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的实施。

四、新项目的具体情况与可行性分析：

１

、新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情况：

“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总投资

５１

，

０７６

万元，其中：原料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３２

，

１１５

万元、制剂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１８

，

９６１

万元，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７

，

１４７

万元，江苏万邦自筹资金人

民币

１３

，

９２９

万元。

新项目建设规模主要数据如下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年产量

重组人胰岛素原料：

１

重组人胰岛素原料 公斤

２４２

重组人胰岛素注射剂：按

３００Ｕ／３ｍｌ

折算

２

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４００Ｕ／１０ｍｌ

万瓶

１

，

９３６

３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４００Ｕ／１０ｍｌ

万瓶

４ ３０／７０

双时相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３００Ｕ／３ｍｌ

万瓶

５ ５０／５０

双时相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３００Ｕ／３ｍｌ

万瓶

赖脯胰岛素原料：

６

赖脯胰岛素原料 公斤

１３３

赖脯胰岛素注射剂

７

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３００Ｕ／３ｍｌ

万瓶

１

，

０６１

8

赖脯胰岛素预混注射液

25R ３００Ｕ／３ｍｌ

万瓶

甘精胰岛素原料

９

甘精胰岛素

３００Ｕ／３ｍｌ

万瓶

３９

甘精胰岛素注射剂

１０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３００Ｕ／３ｍｌ

万瓶

３１１

新项目建设的主要生产项目包括原料生产厂房、制剂生产厂房。其中，辅助项目中原料部分包括办公室、化

验中心、实验室、公用工程、仓库和污水预处理站，制剂部分包括公用工程和污水处理站，公用工程项目包括给排

水、供配电、供汽、纯水和注射用水、暖通及空调、冷冻系统、空压等。

（

１

）购置设备

新项目要求设备的制造精度及材质均符合中国、美国及欧盟的

ｃＧＭＰ

要求；同时自动化程度要求较高，以避

免在生产过程中更多的污染，且要对整个生产过程做出记录。

本工程中直接接触料液的工艺设备如发酵系统、离心机、均质机、分离纯化层析系统、超滤、卡式瓶洗灌封联

动机、西林瓶洗灌封联动生产线、器具清洗机等，都拟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其余均采用国内一流水平的设备，以确

保产品质量的可靠，降低产品的损耗率，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新项目拟新增的生产设备约

１２０

台

／

套。

（

２

）土建工程

新项目建设的主要项目包括原料生产厂房、制剂生产厂房。辅助项目中原料部分包括办公室、化验中心、实

验室、仓库和污水预处理站等；制剂部分包括污水处理站等。

（

３

）安装工程

安装工程包括各类设备、各类管道、净化、消防、配电、自控系统等的安装。

项目建设期共计

４９

个月， 其中： 一期项目建设期为

２４

个月， 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启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动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全部建成；二期建设期为

２５

个月，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启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动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全部建

成。

募集资金投资明细金额如下：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额（万元） 比例

１

原料项目 项目建设投资

３２

，

１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设备购置费

２０

，

９２８．９３ ６５．１７％

１．２

安装工程费

６

，

４４８．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３

土建费用

３

，

１６５．３０ ９．８６％

１．４

建设期费用

１

，

５７３．５０ ４．９％

２

制剂项目 项目建设投资

１８

，

９６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设备购置费

１０

，

４３８．００ ５５．０４％

１．２

安装工程费

４

，

４２３．００ ２３．３３％

１．３

土建费用

２

，

６９９．２８ １４．２４％

１．４

建设期费用

１

，

３３０．００ ７．０１％

３

铺底流动资金

０．００ ０．００％

项目投入总资金

５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新项目审批情况

徐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已批准同意江苏万邦在原“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的基础上进

行调整，变更实施“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原料

＋

制剂）项目”。

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制剂项目的环评变更正在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核中；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

产业化原料项目的环评报告正在编制中。

３

、新项目可行性分析：

（

１

）技术实力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重组人胰岛素原料的生产是采用江苏万邦的自有技术，其中《从胰渣中提取及纯化胰蛋白酶的方法》于

２００５

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号：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３０３９６．５

），另一项技术《一种羧肽酶

Ｂ

的制备方法及其组合物》于

２０１０

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号：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３０３９７．Ｘ

）。同时，江苏万邦也掌握了胰岛素类似物———赖脯胰

岛素和甘精胰岛素的生产工艺，且三个品种的原料与制剂产品均可共线，使江苏万邦生产的重组人胰岛素及类

似物原料及制剂满足国际标准，江苏万邦将从国外引进符合

ｃＧＭＰ

要求的两条灌装联动生产线及发酵罐系统等，

通过美国及欧盟的

ｃＧＭＰ

认证，使本次生产的产品尽快进入国际市场。

此外，江苏万邦已获得重组人胰岛素原料新药证书（生物制品第二类）、生产批件；江苏万邦重组人胰岛素注

射液和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产品已经于

２００２

年获得生产批件，

５０／５０

双时相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产品已于

２００８

年获得生产批件，

３０／７０

双时相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产品已于

２０１１

年获得生产批件，赖脯

胰岛素注射液、预混赖脯胰岛素及甘精胰岛素注射液即将进入申报阶段。

目前，江苏万邦的产品质量可以达到《美国药典》（现行版）标准，并已具备本次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业化

项目实施的技术实力。

（

２

）价格在国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

目前我国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市场被国外几家主要的生产厂商垄断，造成了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品

价格的居高不下。根据江苏万邦预测，仅江苏万邦的重组人胰岛素在同样质量的基础上，各类产品的平均价格和

患者每天所需的费用将比同类产品降低

１０％～３０％

，这对于需要长期用药的患者来说，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生产厂家 产品平均价格（元

／

瓶） 每日费用（元）

江苏万邦

５０ ５．０～６．６

诺和诺德

６９．５ ６．９～９．２

美国礼来

７３ ７．３～９．７

通化东宝

５８ ５．８～７．７

数据来源：江苏万邦数据为公司预测数据，竞争对手数据为目前市场数据

因此，江苏万邦重组人胰岛素产量的提升和市场占有率的扩大，将直接促进国内糖尿病患者用药费用的下

降。

（

３

）已有的营销网络保证产品的销售

江苏万邦一直致力于糖尿病药物的研发、生产及经营。江苏万邦对糖尿病产品的市场运作有着丰富的经验

和专业的营销模式。江苏万邦已经建立了遍布全国（除港、澳、台）的市场销售网络和一支自己的专家队伍；成立有

糖尿病服务中心，并早已开始进行糖尿病患者教育。因此，江苏万邦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的销售能够得到有效

的保证。

３

、经济效益分析

新项目财务评价计算期为

１０

年，建设期共计

４９

个月，投产第一年的生产负荷为

６．９９％

，第二年的生产负荷

为

２４．１３％

，第

６

年生产达到满负荷。根据同类产品现行销售价格及对未来市场的产品价格预测，新项目完全达成

后平均每年可新增营业收入

１０２

，

２２４

万元，新增税后利润

４１

，

３６４

万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２８．５８％

。

五、市场前景及风险预测：

１

、市场前景：

（

１

）胰岛素产品市场容量及发展趋势

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是目前治疗糖尿病的首选药物之一。同时，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重组人

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的需求日益增加，未来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糖尿病是目前世界上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三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数据，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全世界有糖尿病患者人数将超过

３

亿。据卫生部统计，

２００８

年我国大约

有

２

，

０００

多万糖尿病患者。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预测，

２０２５

年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预计会达到

５

，

９３０

万，糖尿病

患者人数增长趋势明显。

随着国内外糖尿病患者人数的持续上升， 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作为治疗糖尿病的首选药物之一，

其未来的需求量也将随之大幅上升，而且胰岛素类似物产品的增长迅速。胰岛素主要包括动物胰岛素、重组人胰

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在发达国家胰岛素类似物和重组人胰岛素占较高比例，在中国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

似物占胰岛素的市场份额不断提高，其中更以胰岛素类似物的增长更为显著。根据

ＩＭＳ

统计显示，

２０１０

年第二季

度，在国内胰岛素产品市场中，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以销售额计的市场份额分占

５７．４％

和

４０．２％

，增长

率分别为

１３．３％

和

５９．４％

。

虽然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在国内应用十分广泛，但是受生产技术条件限制，目前国内的重组人胰

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市场绝大部分由国外企业占据。国外企业对国内胰岛素市场的相对垄断，也造成重组人胰

岛素产品价格居高不下。随着新项目的建成，江苏万邦将能够充分受益于未来国内重组人胰岛素市场的高速增

长，并进一步打破外国企业在重组人胰岛素市场的相对垄断格局。此外，江苏万邦作为国家重点生化制药企业之

一，多年来在国内动物胰岛素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市场销售网络基本覆盖全国，并拥有一支自己的专家队伍。

江苏万邦在国内胰岛素领域丰富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验，及良好的品牌形象为新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据卫生部统计，

２００８

年我国大约有

２

，

０００

多万糖尿病患者。但据有关专家透露，事实上，由于国人的保健意

识与发达国家市民相比差距甚大，尚未养成定期体检和及时看病的习惯，目前，我国糖尿病的诊断率不足

３

成，大

部分的糖尿病患者没有接受糖尿病治疗。即使使用胰岛素治疗，我国患者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存在较大距离。我国

糖尿病患者平均使用胰岛素每年每人使用

２

个单位，而美国达到

２５０

个单位，日本为

５０

个单位，新加坡和我国香

港地区为

４０

个单位，印度也达到

６

个单位。因此，胰岛素在未来具有很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世界卫生组织主要将糖尿病分类为

１

类糖尿病和

２

类糖尿病。

１

类糖尿病也称为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病因

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对体内生产胰岛素的

β

细胞做出攻击，最终导致体内无法生产胰岛素。

１

类糖尿病患者需要持

续注射外源性的胰岛素来控制体内的血糖。

２

类糖尿病称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病因主要是胰岛素抵抗（即细

胞不再同胰岛素结合，使得进入细胞内部参与生成热量的葡萄糖减少，留在血液中的葡萄糖增多）。

２

类糖尿病患

者通常可通过口服降糖药物来帮助控制体内血糖。但研究表明，对

２

类糖尿病患者而言，只要血糖升高到足以诊

断糖尿病的程度，胰岛素分泌不足便成为主要矛盾。所以，几乎所有的

２

类糖尿病患者在病程进展中均需要使用

外源胰岛素来治疗控制血糖。 就是说， 胰岛素治疗几乎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手段。

２０１０

年第二季度，胰岛素产品（包括动物胰岛素、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在我国糖尿病药物市场占有

４５％

的

市场份额。

据

ＩＭＳ

统计，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作为糖尿病的首选药物之一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在我国

胰岛素市场的占有率分别为

５９％

、

３８．５％

（按销售额计算），销售额增长率分别为

１４．８０％

、

６６．９％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

重组人胰岛素、胰岛素类似物在我国市场的销售额分别达到

２１．８１

亿，

１８．７

亿。

ＩＭＳ

预计在未来

５

年我国重组人胰

岛素销售额的复合增长率将超过

２４％

。

类别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

销售额（万元） 市场份额 销售额增长率 销售额（万元） 市场份额 销售额增长率

重组人胰岛素

１９６

，

０５６．７９ ５９．０％ １４．８％ ２１８

，

１４３．０８ ５２．７％ １１．３％

胰岛素类似物

１２７

，

７３６．９７ ３８．５％ ６６．９％ １８６

，

５９７．９１ ４５．１％ ４６．１％

动物胰岛素

８

，

３３４．２２ ２．５％ １８．０％ ８

，

８２６．６７ ２．１％ ５．９％

整体

３３２

，

１２７．９８ １００．０％ ３０．６％ ４１３

，

５６７．６６ １００．０％ ２４．５％

数据来源：根据

ＩＭＳ ２０１０

一季度、

２０１１

一季度抽样统计数据计算

目前动物胰岛素在国内仍然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是其市场定位将会在中低端市场，即广大的农村及城镇

地区，与处于中高端市场的重组人胰岛素竞争相对有限。参考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胰岛素市场的发展历

程，重组人胰岛素、胰岛素类似物逐渐替代动物胰岛素将是发展的趋势，重组人胰岛素及胰岛素类似物的市场销

售额增速将明显高于动物胰岛素的市场发展速度。其中，重组人胰岛素市场份额仍然最大，胰岛素类似物市场增

长率最大。

综上，随着我国糖尿病患者的不断增加，我国胰岛素市场的规模将不断扩张。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作为胰

岛素中的领先产品，在国内、国外的市场都处于快速增长期，而且尚无对其构成明显竞争的产品。因此，其市场潜

力很大。

（

２

）江苏万邦的胰岛素产品现状

江苏万邦是国内唯一的动物胰岛素原料生产基地，是江苏省重点扶持的生物制药企业，长期生产和经营胰

岛素系列产品，具备较强的销售网络，制剂和原料基地已通过国家

ＧＭＰ

认证。

江苏万邦现有的动物胰岛素系列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ＩＭＳ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０

年其销售量约占国内动物胰岛素销售市场的

８７％

。

近三年一期江苏万邦动物胰岛素产品的产销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产量（万瓶）

１６２０ １６４３ １７６１

销量（万瓶）

１７２９ １６４７ １６０４

产销率

１０７％ １００％ ９１％

江苏万邦近三年动物胰岛素系列产品产量、销量均不断扩大，平均产销率

９９．３５％

。

随着国内外糖尿病医药市场的逐步发展，重组人胰岛素产品及类似物已成为糖尿病治疗药品的首选，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江苏万邦已获得重组人胰岛素原料和三个制剂的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掌握了重组人胰岛

素的生产技术；与此同时，江苏万邦也掌握了胰岛素类似物———赖脯胰岛素和甘精胰岛素的生产技术，且三个品

种的原料药及制剂的生产线均可以共线。

新项目的建设不仅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新项目实施主体江苏万邦目前在国内

糖尿病治疗领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销售网络，随着新项目的建成，江苏万邦能有效提升在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

素类似物的市场份额，加速拓展国际胰岛素市场，并开拓新的盈利增长点。同时，新项目的建成还将进一步缓解

国内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满足国内糖尿病患者对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

的需要。

（

３

）新项目达产后新增产能情况

新项目达产后，将新增重组人胰岛素注射剂

１

，

９３６

万瓶

／

年、赖脯胰岛素注射剂

１

，

０６１

万瓶

／

年、甘精胰岛素注

射剂

３１１

万瓶

／

年。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年产量

重组人胰岛素原料：

１

重组人胰岛素原料 公斤

２４２

重组人胰岛素注射剂：按

３００Ｕ／３ｍｌ

折算

２

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４００Ｕ／１０ｍｌ

万瓶

１

，

９３６

３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４００Ｕ／１０ｍｌ

万瓶

４ ３０／７０

双时相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３００Ｕ／３ｍｌ

万瓶

５ ５０／５０

双时相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３００Ｕ／３ｍｌ

万瓶

赖脯胰岛素原料：

６

赖脯胰岛素原料 公斤

１３３

赖脯胰岛素注射剂

７

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３００Ｕ／３ｍｌ

万瓶

１

，

０６１

8

赖脯胰岛素预混注射液

25R ３００Ｕ／３ｍｌ

万瓶

甘精胰岛素原料

９

甘精胰岛素

３００Ｕ／３ｍｌ

万瓶

３９

甘精胰岛素注射剂

１０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３００Ｕ／３ｍｌ

万瓶

３１１

（

４

）重组人胰岛素及胰岛素类似物的市场竞争状况

尽管重组人胰岛素产品上市近

２０

余年，但是由于其工艺技术难度高、生产成本不易控制等技术壁垒。目前，

全球掌握重组人胰岛素生产技术的厂家仅有丹麦诺和诺德、美国礼来、法国赛诺菲安万特、吉林通化东宝、江苏

万邦。虽然重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产品在国内应用十分广泛，但是受生产技术条件限制，目前国内的重组人胰岛

素及类似物市场绝大部分由国外企业占据。根据

ＩＭＳ２０１１

第一季度数据显示，重组人胰岛素市场分布格局是丹

麦诺和诺德公司金额占比

６４％

；美国礼来公司金额占比

１３％

；通化东宝金额占比

３％

。江苏万邦目前已掌握重组

人胰岛素及胰岛素类似物生产技术，但还未进行规模化生产。

新项目的建设不仅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新项目实施主体江苏万邦目前在国内

糖尿病治疗领域已经具备了品牌优势、专业化的销售队伍和良好的销售网络，随着新项目的建成，江苏万邦将能

够充分受益于未来国内重组人胰岛素市场及胰岛素类似物的高速增长，有效提升在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

物的市场份额，加速拓展国际胰岛素市场，并开拓新的盈利增长点；同时，新项目的建成还将打破外国企业在重

组人胰岛素及类似物市场的相对垄断格局， 进一步缓解国内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主要依赖进口的局

面，满足国内糖尿病患者对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的需要。

２

、风险预测及应对措施：

（

１

）医药市场竞争风险

由于我国医药市场广阔而且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吸引了世界上主要的医药企业先后进入，同时其他行业企

业也竞相涉足，再加上国内原有的遍布各地的医药生产企业，导致我国医药生产企业众多，从而使得市场竞争不

断加剧。江苏万邦胰岛素产品在国内的糖尿病疾病治疗领域拥有领先的市场地位，但是由于国内同类产品的生

产企业众多，江苏万邦面临着行业竞争的风险。为此，公司将进一步完善研发体系，加强新产品、新剂型的开发，提

升产品的质量和市场份额，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

（

２

）新药推广风险

在新药投放市场的阶段医药企业需投入大量的市场推广费用，投入产出时间较长，同时受国家基本医疗保

障制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经济环境、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推广风险。如果江苏万邦出

现市场营销策略失误的情况，将影响江苏万邦相应医药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市场占有率。为此，公司将充分发挥江

苏万邦在国内糖尿病领域已形成的品牌、销售队伍和销售网络优势，积极推进对国内外胰岛素市场的开发，提升

公司重组人胰岛素和胰岛素类似物的市场份额。

（

３

）

ＧＭＰ

认证的风险

募集资金投资固定资产项目涉及的车间建设或改造完成后，均需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ＧＭＰ

认证合格后方可

投入运用，虽然江苏万邦在符合

ＧＭＰ

生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此次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也将严格按照

ＧＭＰ

要求进行建设，但仍存在不能通过

ＧＭＰ

认证的风险。为此，公司将严格按照

ＧＭＰ

要求推进项目设计、施工

和建设，严把质量关，确保

ＧＭＰ

厂房如期投入使用。

六、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审议情况：

本次变更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本次变更还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就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

次变更有利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益最大化，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状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上述变更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八、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对拟变更项目的核准文件、可行性分析报告等资

料核查后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第五届监

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方能实施，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公司文件的规

定。由于该项目产品的市场结构已发生变化，原有产品已不能完全满足市场更新换代的需要，同时项目实施主体

已掌握了新一代产品的产业化生产技术且两个产品的生产工艺类似，可共用生产线。为适应市场的发展趋势、充

分利用资源并实现募投项目的效益最大化，公司拟变更该募资资金投资项目，该行为是满足中小股东及公司利

益最大化原则的。本次拟变更项目已获得徐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同意，实施已经不存在实质性障碍。综

上，保荐机构对复星医药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变更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２

、 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意见；

４

、 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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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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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度业绩比去年同期减少

60%

以上，具体

数据将在公司

2011

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3

、本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81,436.65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801

元

三、业绩减少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价格依旧在高位徘徊，制造成本居高不下；另外产品销售价格由

于市场竞争原因不断下降。受到上述双重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产品毛利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利润水平

同比大幅减少。

四、其他有关说明

本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数据将在

2012

年

3

月

24

日进行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0379

证券简称：宝光股份 编号：

2012-02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2012

年

1

月

12

日会议在公司本部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7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6

名，独立董事胡滨先生

委托独立董事胡铁权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祁勇先生主持， 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通过《关于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宝鸡分行申请办理固定资产项目贷款伍仟万

元及流动资金贷款贰仟万元。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3

日


